江阴市澄江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文件
澄街安〔2012〕48号

★
关于进一步做好拆除工程中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拆迁公司、街道拆迁办：

根据江阴市安委会有关通知精神，经街道安委会研究，现就年终拆除工程中安全管理考核的相关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进一步明确职责，加强管理。要严格按照澄政发〔2012〕43文件精神，落实拆除工程安全监督备案制度，严把拆除施工企业资质关，确定的拆除施工企业必须是经市建设局备案的企业，督查被拆除单位（个人）与拆除施工单位签订拆除施工合同（合同应当包括施工安全措施、安全生产责任等内容）。加强对施工单位的拆除方案和安全措施的审核，加强从事拆除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并对拆除旧农房的安全设施过程进行监督，对达不到安全条件的坚决不准拆除施工。

二、进一步加强过程性资料的收集整理，搞好台账记录。台账资料是安全管理工作的基础，体现出抓工作落实的过程性、有效性。为此，一本台账应包括：1、组织管理机构（领导组织机构、组织网络、相关规章制度）。2、拆除工程资料：拆除企业资料（拆房合同、企业资质、企业安全教育资料、作业设备器材检查保养记录）、拆除工地资料（面积、户数、进展情况）、日常巡查（检查记录、照片）、安全保证书或安全协议、安全隐患排查记录以及整改结果等。3、各拆迁公司要有应急预案和演练。4、创新监管方面：如有文章发表或者有创新管理措施在考核时可加分。
望相关单位接到通知后，请于11月上旬准备好台账资料，做好市安委会对我街道的迎检考核准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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